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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上午 8 点左右，长沙万象新天小区 3 栋楼内，3 岁男童小天 ( 化名 ) 的爸妈外出，外婆趁他睡觉时上楼晾衣服，结果小天醒来独自出门，从 11
楼电梯间窗户上跌了下去，掉在 2 楼台子上的箱子里，头部一直流血，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颅骨、肩部骨折，需要马上进行开颅手术，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庆幸的是，他落在二楼台子上的箱子上，箱子上方搭了块木板，起了缓冲作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发后，业主王女士称电梯间窗户没有安防护窗，也没
有其他安全设施，窗台的高度和 3 岁的小朋友身高差不多，有些窗台边还摆放着消防箱，窗台的推拉窗可随便打开，小朋友很容易跌落。对此，该小区物业
负责人表示，最近下雨比较多，螺丝被雨淋后锈断缺失，下一步他们将进行排查，将窗户全部安上螺丝钉限开。

文 / 郭丹
如今我们的城市四处高楼

林立，可是高层建筑的安全系

数并未跟数量成正比，如若

做一下统计，儿童高空坠楼事

故发生的数字必定触目惊心。

长沙这名 3 岁孩童还算幸运

的，更大部分稚嫩的生命坠

楼后骤然逝去，留下一个个

残缺的家庭，带给父母终身

难以抹去的丧子之痛。每一

次悲剧发生，都会引起舆论

的极大关注和同情，遗憾的

是这种讨论和关注往往停留

在偶发事故的定位上，以个

体事件的妥善处理结束，不

管当事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类似的悲剧依然频繁的重复

上演，再次向全社会和每一

个家庭敲响了警钟：儿童坠

楼事件到底是何原因？是谁之

责？如何避免？

实际上，在儿童的公共安

全问题上，没有局外人；追问

儿童安全的责任主体，也没有

局外人。要从长沙这次的儿童

坠楼事件寻找原因、追究责任、

防微杜渐，家长、开发商、物业，

包括所有的小区业主，都不能

置身事外，正是各方共同的集

体缺意识，把孩子们幼小的生

命推向了深渊。

缺之一，建筑设计缺陷。

孩子所住的房屋本身的设计缺

陷是最遗憾的原因，电梯间

楼道的窗户高度不够、防护网

缺失，严格来说这不是无意

而是有意的，从一开始就设

计在了开发商的图纸里。按照

国家 2005 年实施的民用建筑

设计通则，住宅外窗窗台距楼

面、地面的高度低于 90 厘米

时，应有防护设施。万象新

天事故地点的窗户高度还不到

一个 3 岁孩子的身高，却没有

相应的防护措施，不知到底

是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还

是缺乏设计的安全意识和人

文关怀？倘若明知故犯，这样

的设计者建筑者不就是隐藏

的凶手吗？

缺之二，家庭监护欠缺。

大部分的儿童坠楼事件都有

共同的特点，意外发生时大人

均因故外出，孩子一人在家、

无人看护。万象新天的这起事

故发生时也一样，3 岁的孩子

一觉醒来发现家里一个大人

也没有，大门开着，于是才独

自走到楼道里。其实一直以

来，我们既未从国家制度层面、

也未从老百姓的意识层面对

孩子独处时的风险预判和安

全保护有过系统的考量，实

际上悲剧总是发生在一瞬间，

并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侥幸空

间，孩童的自我安全意识和门

窗等硬件的安全保护功能都

不可能尽如人意，家长的保护

意识不到位，孩子的安全防

线就如履薄冰。

缺之三，人文关怀缺失。

小区的硬件质

量、居住安全，

当然是开发商

和物业的责任，

同时也关乎小

区每一个业主

的 切身利益。

公共区域的安

全监督与建设，

并非一家一户个

人私事，却又是每家每户集体

利益。楼道窗户太低、推拉阻

挡不到位、窗户边放消防箱很

危险，这样的问题物业肯定早

已知道，小区业主肯定早有诟

病，这种早已被预见的风险非

得等到流血才能控制吗？如果

大家对公共安全、对他人的生

命安全持有发自内心的人文关

怀和尊重，对身边存在的安全

隐患都当做自己的家事绝不怠

慢，也许就不必在悲剧之后再

来流泪喟叹了。

缺之四，法律效力缺失。

儿童坠楼的悲剧频繁上演，硬

件上的缺陷其实大家早有共

识，可一切依然如故，窗户

依然没有防护栏，所谓的安全

高度常常是一纸空文。归根到

底，是因为安全意识的缺失并

没有带来沉重的法律代价。房

子的外观、配套、质量等，都

有人关注，可其中并不包括对

房屋安全设计的追问。我们还

停留在重建轻管的阶段，建的

时候房屋的质量管得很严，但

是一旦房子建成以后，在使用

阶段怎么保证它的质量和安全，

现在相应的法律还是比较欠缺

的，如果没有强硬而明确的法

律约束，估计这样的公共楼道

和低矮的窗户，还会继续吞噬

孩子们的生命。

眼下，万象新天的物业管

理方表示会全面加固电梯间的

安全栓，可这么一道安全栓肯

定是远远不够的。孩子们需要

全社会共同为他们编制一道安

全的防护网，有来自爸爸妈妈

们的精心照看，有每一个社会

人发自内心的关爱呵护，更需

要法律的健全和强制要求，这

才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成长礼

物。

有网友反映，7 月 2 日上午 10 点左右在中绿广场开往合肥南站 11 路公交车上，一个老人对着一个独自坐在座位上的小朋友要求他让座。他对小朋友说：
你要让着我，我是老年人。边说边掏出了老年卡，小孩子就要给老人让座！小朋友生病了，感冒难受，一直在咳嗽，没有说话。然后这个老人看小朋友没让座就
冲着这个小朋友咄咄逼人。

当时该孩子的母亲被这个老人的辱骂气的直抖，然后说要下车！老人听到了就说：你们快滚下车吧，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7月 3日《安徽商报》）

文 / 张西流

应该说，未成年人也是弱

势群体，也是需要社会关爱

的对象，即使这个小朋友没有

生病，不让座也无可非议。虽

然给老年人让座，符合中国

传统的“敬老”美德，但“爱

幼”同样也是美德，这位老人

因小朋友没有让座，便破口大

骂，可以说是倚老卖老、为老

不尊。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

重新审视“尊老爱幼”的基本

内涵，妥善处理如“尊老”与“爱

幼”的关系，两者需要良性互动，

不可偏废。

众所周知，尊老爱幼有助于

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

是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修养。几千

年来，人们一直把尊老爱幼作为

一种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战

国时期的孟子就曾说过：要像尊

敬自己的老人一样尊敬别人的老

人，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

护别人的孩子。在中国，违背了

这种道德的人，不光会受到舆论

的谴责，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

惩处。

问题是，现今对社会公

德的价值取向，存在过度偏重

“尊老”、轻视“爱幼”的反

常现象。具体到公交让座行

为，则认为年幼者给年老者

让座，是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而年老者给年幼者让座，违

反了常规和伦

理，是道德的

一种“错位”，

非 但 不 予 提

倡，还有可能

遭到非议。相

反，如果有年

幼者不给年老

者让座，不仅

年老者忿忿不

平、恶语相向，而且可能会遭

到周围人的指责。可见，老人

因小朋友没有让座，便破口大

骂，折射出了尊老爱幼的割裂。

换言之，“尊老”不能凌驾

于“爱幼”之上。事实上，“尊老”

与“爱幼”，是相辅相成的对应

关系，只有两者进行良性互动，

尊老爱幼才显得完整，才会迸

发出道德的光辉和人性的光芒。

不可否认，在通常情况下，年

幼者给年老者让座的情形更多

一些，也更符合情理；但在特

定环境下，如老人自愿，又身

心健康，具备让座能力，年老

者给年幼者让座，也值得倡导

尊重。更重要的是，年老者给

年幼者让座，也是“爱幼”的

真实体现。

公交让座，“尊老”不能绑架“爱幼”

儿童坠楼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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